
 

 
 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
林大輝先生： 
 

擬在 2013 年 1 月 14 日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議案 
 
  本人於去年 12 月 11 日會議擬提出一項議案，因時間不足，延後

至本年 1 月 14 日會議討論。議案的精神仍然有效，但由於提出時間

不同，其內容須稍作修改。現提出 1 月 14 日會議討論的議案如下： 
 
  「本事務委員會於2012年11月2日和3日就中一收生問題舉行了兩

次特別會議，並於11月12日通過由本人提出的議案，當中包括：『為

了穩定中學制度，並回應教育界的建議，即時減少中學每班學生人數

至30人，當中照顧弱勢學生的學校立即減至25人；長遠而言，應逐步

推動全港中學25人的小班教學，優化學校環境。』議案的通過反映了

本委員會對此問題極度關注。可是，就在通過議案當天晚上，教育局

局長吳克儉先生卻與校長團體開會，並提出全港中學以『1-1-1』或

『2-1-1』方案（即在未來三年按年減少中一每班之派位人數），要求

學校選擇和回覆。該建議的派位人數與本委員會通過的議案完全不

同；可是教育局既沒有事先向本委員會申明、解釋，或與本委員會商

討，也沒有在事後及時向本委員會交代及跟進報告，置本委員會通過

的議案於不顧。 
本委員會對此表示極度不滿，認為吳克儉先生作為問責局長，

在此事上沒有尊重本委員會的議案，漠視民意代表的意見，有可能破

壞行政與立法機構的關係。本委員會對此表示遺憾，並促請當局今後

重視本委員會通過的議案和委員發表的意見，並適時作出交代。」 
 
  謹請 閣下帶領委員討論。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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